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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，甘薯纳入蔬菜类新增细类，涵盖8个检测项目（具体为：铅、甲拌磷、毒死蜱、噻虫嗪、杀扑磷、氟虫腈、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、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），其中甲拌磷、毒死蜱、杀扑磷、氟虫腈使用就违法，请各级农业特别是植保部门、种植主体等及时了解形势变化，结合生产实际，改变传统病虫害防控用药经验，严格按照有关要求科学安全用药。
一、容易农药残留超标的农药及残留限量
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≤0.01mg/kg；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≤0.01mg/kg；阿维菌素≤0.01mg/kg；毒死蜱≤0.02mg/kg；噻虫嗪≤0.05mg/kg；辛硫磷≤0.05mg/kg；吡虫啉≤0.05mg/k；呋虫胺≤0.05mg/kg；联苯菊酯≤0.05mg/kg；溴氰菊酯≤0.05mg/kg。
二、甘薯推荐用药名单
乙蒜素、大蒜素、代森铵（浸种，防治黑斑病等病害）；联苯·噻虫嗪、辛硫磷（颗粒剂苗床撒施，防治小象甲等）；氯虫·噻虫胺（移栽沟施，防治蛴螬等地下害虫）；苏云金杆菌、茚虫威（喷雾，防治天蛾麦蛾等鳞翅目害虫）；杀螟硫磷、醚菊酯（喷雾，防治甘薯小象甲等）；异丙草胺、精喹禾灵（移栽缓苗后，土壤喷雾，防治杂草）；多唑·甲哌鎓、氯化胆碱（甘薯主蔓生长期，调节生长）。
三、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注意事项
根据预测预报和害虫发生动态，科学选用三证齐全、质量合格的对路药剂开展防治，严格按照规定剂量和浓度科学施用，禁止使用禁限用农药，切忌滥用药、盲目增加用药量和用药次数。施药时采用二次稀释法配制药液，清洗包装三次，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，甘薯采收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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